新疆农业大学培养定向就业研究生协议书

甲方（招生单位）：新疆农业大学
乙方（定向就业单位）：

丙方（拟录取考生）：
根据国家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和学校相关文件规定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拟招收丙方为      级             专业（(全日制 (非全日制）定向就业的（(硕士 (博士）学位研究生，学制（(三年 (四年）。丙方须按甲方规定时间到校注册报到，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注册报到者，须以书面形式向甲方请假说明。无故逾期不注册报到者，甲方有权根据相关规定取消其入学资格。
二、丙方在校学习期间，甲方按国家及学校相关法规对丙方进行培养和管理。甲方对丙方的培养管理适用国家和本校有关学生管理的各项规定，包括但不限于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新疆农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及学校其他相关规定。丙方已知悉并承诺遵守前述规定，若有违反，甲方将依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三、丙方在校学习期间，各种关系包括户口、医保、人事档案、人事关系、福利、工资关系等均留在乙方，乙方仍是丙方的主要管理单位。
四、丙方在校学习期间，所有奖助政策按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五、乙方应配合甲方做好丙方的培养管理工作，关心支持丙方完成学业。

六、丙方毕业后应回乙方单位工作。丙方学习期间的所有学业档案、证书（包括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）如需要甲方转寄乙方，乙方须提前书面告知甲方，如乙方未提出要求，甲方将按丙方要求颁发证书并转寄档案。丙方如果毕业时拒绝回乙方工作，由乙、丙双方自行协商解决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，均由丙方自负。

七、丙方不执行本协议，或者丙方与乙方之间的人事、劳动争议等影响到甲方对丙方的培养管理时，甲方有权停止对丙方的培养。

八、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存一份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后生效。甲方取消丙方入学资格、甲方将丙方按退学处理、甲方开除丙方或丙方办理完毕业离校手续终止。

九、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甲、乙、丙三方协商解决。本协议执行过程中，如发生争议，各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甲方（单位公章）     乙方(单位公章)     丙方签字：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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